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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德钦县第三小学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经费项目

二、立项依据

为进一步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，稳定教师队伍，促进教育公平，根据《德钦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方案》（德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16年12月21日印发），德钦县第三小学作为乡政府所在地学校，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，按10个月计发补助资金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主管单位：德钦县教育体育局执行单位：德钦县第三小学（负责本校补助花名册造册、审核、校内公示、动态管理及资金发放监管）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本项目面向德钦县第三小学在编在岗教职工（含特岗教师），不包括借调人员和离退休教师。德钦县第三小学属于一类区域乡镇学校，执行每人每月500元的补助标准，实行“以岗定补，在岗享受，离岗取消”的动态管理机制，切实保障本校乡村教师生活待遇，稳定基层教师队伍，推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（一）补助对象

德钦县第三小学在编在岗教职工。

（二）补助标准

德钦县第三小学补助标准为500元/人/月，按10个月计发。

（三）发放管理办法

1. 分档发放：严格按照德钦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区域分类标准执行，本校作为一类学校，统一按500元/人/月标准发放。

2. 动态管理：教师调入本校，从调入次月起享受500元/人/月补助标准；调出本校次月停发补助。

3. 实名管理：补助资金直接发放至教师个人工资账户，实行实名管理。

（四）工作程序

1. 德钦县第三小学按月造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花名册，核实本校在编在岗教职工信息。

2. 在校内公示补助享受人员、人数、档次标准及发放情况，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经学校负责人签字盖章，审核通过后按规定将补助资金发放至教师工资账户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本项目资金由县级财政统筹保障，按10个月计发年度补助资金，测算公式为：年度补助资金= 500元/人/月*10个月*实际在岗人数，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专项用于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发放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1. 日常发放阶段：每月完成本校补助花名册填报、校内公示、报送审核及资金发放工作，确保补助按时足额拨付至教师工资账户。

2. 动态调整阶段：每月完成本校教师变动情况收集、核实，及时更新补助发放名单。

3. 监督自查阶段：每学期开展1次校内自查，确保补助发放真实、规范，杜绝弄虚作假行为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1. 稳定教师队伍：通过发放生活补助提升本校教师收入，有效缓解教师流失问题，吸引优秀人才长期扎根乡村任教。

2. 提升教学质量：改善乡村教师生活保障，增强教师职业幸福感与归属感，激发教学积极性，助力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。

3. 促进教育公平：落实党和政府对农村教师的关怀政策，缩小城乡教师待遇差距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，保障农村学生享有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。


